附件1：   

2012年湖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注意事项

一、申报类别

1. 重大科技专项
（1）先进装备制造重大科技专项

（2）新能源重大科技专项
（3）生物医药重大专项
（4）制造业信息化重大科技专项
（5）农业新品种选育及产业化开发重大专项
2. 优秀科技创新团队（重点面向高校、科研院所等）

重点支持我市重点培育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领域。

3. 科技支撑计划

（1）攻关项目

工业重点支持金属管道及不锈钢、特色纺织、主导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技术等我市优先发展领域；农业重点支持农产品精深加工、农产品安全和丰产技术、现代设施农业、农业生物与农业资源高效利用等领域；社发重点支持水污染防治、生态环保、防灾减灾和公共卫生等领域。

（2）一般项目

重点支持新农村建设（包括农业先进适用技术等）和公共卫生、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与示范等科研项目。
4. 自然科学资金专项（重点面向高校、科研院所等）

5. 软科学研究专项（定向委托）

6. 成果转化专项：主要包括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，按照省科技厅要求，省市联报，择优推荐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根据科技部文件另行申报，择优推荐。
二、申报对象

1. 我市辖区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学校、科研机构和企事业单位，重大、重点项目以实现产业化为目标，要求以技术基础条件好、研发能力强，并具有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条件的企业为主申报，鼓励产学研联合。

2. 优秀科技创新团队申报条件另行参照《湖州市优秀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湖市科发〔2010〕25号）。
三、推荐要求

1. 项目推荐原则

（1）坚持突出重点的原则。

（2）坚持择优推荐的原则。

（3）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。

2. 实行敞开申报限额推荐

根据扩权强县区的相关要求，2012年度市级科技计划项目实行敞开申报，由县区初审把关，各重大科技专项重大、重点项目和优秀科技创新团队不限额，其余的项目择优按限额指标推荐。推荐指标见附件3《2012年市科技计划项目推荐名额分配表》（三县项目继续实行敞开申报）。各项目申报归口推荐单位和部门要严格把关，认真筛选、排序，按分配名额推荐，确保推荐项目的质量。

3. 初审推荐

（1）三县三区所辖单位通过所在县、区科技局初审推荐；

（2）湖州科技创业园所属企业由湖州科技创业服务中心初审推荐，并报开发区科技局备案；

（3）在湖高校和省属院所、市直部门通过本单位科技管理部门初审推荐。

四、申报方法

1. 在线注册登录
项目申报单位须登录湖州科技信息网“科技项目申报系统”（网址：http://www.kjxmsb.com），注册为普通用户。注册时，请仔细填写，务必保证基本信息（如手机号码等）的准确性。用户名经归口管理部门审核通过后，即可登录申报，按项目申报系统的提示进行在线填报。

各县、区科技局和有关单位登录湖州科技信息网注册为普通管理员，登录后进行申报信息管理和项目推荐工作。

网上申报咨询：市科技信息中心    严  余  电话：2024005。
2. 申报操作流程
（1）在线填报申请表。请按规定的内容和要求填写，其中优秀科技创新团队还需同时填写《湖州市优秀创新团队（科技创新类）申请书》、《湖州市优秀创新团队（科技创新类）建设方案》并作为附件上传（不需再上传可行性报告）；自然科学资金项目同时填写《湖州市自然科学资金项目申请书》并作为附件上传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还需同时填写《湖州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申请书》并作为附件上传（推荐申报省级项目的按省厅文件要求操作）。申报市级重大专项（重大、重点）项目申请表中在“项目计划类别”栏内改填申报的“重大专项名称”。 
（2）在线上传可行性报告和附件。可行性报告和所有附件均在线上传，在“网上申报”页面上点击“上传附件”及“上传扫描件”处上传，具体要求：

①可行性报告文件大小限制在2M内；

②所有附件均需采取jpg格式扫描上传，单个文件大小限制在  500K内，文件数量限制在20个内，对内容较多的附件（如“查新报告”等），只需上传该附件的封面及结论部分。
③申报单位应承诺所填内容的真实性。若发现弄虚作假，将取消该单位本年度申报项目的资格。

3. 项目汇总上报
2012年项目申报不需提交纸质材料。市科技局将以项目归口单位和部门上报的汇总排序表为准受理，归口推荐单位和部门负责汇总、排序，按时集中上报。

4. 项目申报受理

（1）网络申报时间：“湖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网上申报系统”将于2012年2月9日开通，届时各项目承担单位即可开始进行网上申报，申报截止时间2012年3月4日17：00，过后系统关闭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申报时间根据省里文件另行通知。
（2）材料受理时间。请各项目负责人于2012年3月2日前将项目申请表及可行性报告一式一份，交至校科研处。联系人：邱吉，联系电话：2364343。
五、申报要求
1. 对申报单位的要求

（1）不重复申报。凡已列入过国家、省和市级计划的项目，无新的重大研究内容，不得重复申报同类或类似计划项目；同一项目不得重复申报同一年度的不同类型项目。

（2）限报范围。对目前承担在研市级科技计划项目，尚未验收完成的企业，暂不受理其申报2012年新上市级科技计划项目；大专院校、科研院所人员现有承担市级科技计划项目，尚未验收完成的主要参加人员（课题组前三位），不受理其申报2012年市级科技计划项目。
同一申报人，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，同时从多家单位进行申报。已建创新团队应当抓紧做好团队项目的立项工作，团队成员限制申报科技计划项目。
（3）规范流程。各单位需认真填写申报材料，不得自行修改表式和内容要求；申报项目未被立上，原则上不转入别的类别。

2. 对归口管理部门推荐工作的要求

（1）主动设计。各归口管理部门发挥项目管理责任主体作用，深入调研，摸清情况，帮助企业与高校、科研院所的联系，加强项目主动设计，提高项目申报质量。
（2）形式审查。各归口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单位的指导与服务，并对申报材料进行严格的形式审查，包括项目提出的经济效益、知识产权目标以及人才培养数量是否承担单位现有实际相匹配。

（3）初审推荐。各归口管理单位对项目进行初审，按推荐名额将项目从网上递交市科技局，并将汇总排序表加盖公章按时上报。
（4）汇总清单。编制申报项目汇总清单（必须排序并加盖公章），内容包括：序号、项目名称、申报单位名称、项目负责人及出生年月、申报计划类别、项目总经费、申请财政经费、完成年限、项目联系人、联系人手机、联系人固定电话等11项内容。
3. 对厅市会商备选项目申报的要求。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，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、重点块状经济和支柱产业转型升级，进一步突出重点、凝练主题，结合省10个重大科技专项和10个科技成果转化工程，主动设计能够产生重大影响和支撑引领作用的科技项目。各县区科技行政部门认真做好调研，抓好项目主动设计，提高项目推荐质量。每个县区推荐厅市会商备选项目限1项。我局将通过择优评审方式，对市本级项目先行给予立项（县项目由市县科技部门协商确定）。项目质量达不到厅市会商重大备选项目要求的，将不予推荐。
六、其他事项

1. 项目诚信管理。对以往项目实施过程中有不诚信记录的单位和项目承担人限制申报。对上年度承担市级科技计划项目按《湖州市科技计划信用管理和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相关规定认真执行、管理规范，特别是科技经费使用合理的单位优先扶持，反之不予立项。

2. 超报项目处理。各归口推荐单位要按市科技局下达的指标推荐上报项目，超额项目不予受理。
3. 项目实施期限。重大或重点项目的实施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，其他项目一般不超过2年。
本通知由市科技局发展计划处负责解释。

业务处室联系咨询电话：
发展计划处：2024266，2667101；

办公室：2035899，2667118，2576970；
工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处：2021731，2667102；

农业与社会发展处：2021531，2667103。
